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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分配现金股利，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重工 60198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管  红 王  锦 

电话 010-88508596 010-88508596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

语国际中心1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

语国际中心1号楼 

电子信箱 investors@csicl.com.cn investors@csicl.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451,203.91 18,306,413.22 18,265,146.35 -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521,220.84 8,569,968.73 8,569,968.73 -0.5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1,016.41 -665,997.32 -662,431.71   

营业收入 1,741,459.82 1,696,953.83 1,688,600.40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823.75 113,712.48 114,892.78 -9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863.13 2,945.15 2,945.15 -638.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06 1.34 1.35 减少1.28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2 0.050 0.050 -9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2 0.050 0.050 -96.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07,80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73 8,146,328,798 581,952,117 无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4 1,810,936,360 86,556,169 无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0 1,390,285,391 1,390,285,391 无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3 873,430,059 873,430,059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2.37 540,492,356 0 无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4 511,832,746 0 无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

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9 385,109,052 385,109,052 无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348,529,396 348,529,396 无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国有法人 1.52 347,571,347 347,571,347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9 271,275,1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

司、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因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

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

际贸易投资萎缩，国际机构多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海运贸易增长承压，上半年全球新船订

单成交金额大幅下滑，全球新船成交量以载重吨计、以修正总吨计也双双呈现大幅下滑，其中以

修正总吨计的新船成交量创下 1996年以来最低值，新船价格亦维持低位。疫情影响下，船厂的经

营接单、生产建造均面临较大困难，生产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大。 

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疫情对船厂的生产进度造成了一定影响，

导致完工交付下滑；同时，由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外部市场需求快速萎缩,船厂面临的接单竞争

更为激烈，我国船企手持订单量持续下降，创金融危机以来新低。 

疫情给公司上半年的生产经营带来了较大冲击，公司 15家二级子公司中，4家位于湖北地区，

其中 2 家位于武汉，受疫情影响上半年一度出现停工，其他地区子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也因疫情受

到不同程度影响。 



面对严峻的形势，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科研生产管理工作，牢牢把握关键节点，计划不变、任务不减、力度加大，咬定完成全年既

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千方百计追赶进度、挽回损失，确保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着重完成以下工作：一是坚定不移做好疫情防控，主动作为、统筹谋划、快

速行动，在生产经营中细化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二是坚持履行强军首责，深入研判疫情影响，

全面细致做好工作计划，保障重点项目、重点任务顺利推进，加强市场开拓与订单承接，稳住企

业持续发展基本盘。三是全力以赴推进民品项目交付，细化复工复产方案及生产进度保障措施，

加强与供应商和客户的沟通协调，强化内部协同和资源统筹，上半年完工交付船舶 361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93%，实现逆势增长。四是积极争取新订单，多措并举开拓市场，深入落实“国内国际

双循环”发展战略，加强与国内战略伙伴的紧密合作，多渠道争取订单，上半年实现新增订单

247.43 亿元，同比增长 51.5%。五是强化内部管理，狠抓管理效率提升，深入实施成本工程，不

断降本增效，力争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六是持续强化创新，加强科技攻关，加大产品研发力度，

不断丰富产品体系，夯实发展基础，持续提升服务客户能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 22 号），要求非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行。公司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存货：-6,980,098,371.33 元 

合同资产：6,815,362,938.63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24,710,314.91元 

预收款项：-17,520,670,241.47元 

合同负债：17,520,670,241.47元 

未分配利润：-140,025,117.79元 

其他说明：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非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

准则，详见公司 2020年 4月 2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新收入准则，公司在合同生效日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该项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

务，并确定各单项履约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并在各单项履约义务履

行完毕时分别确认收入。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采用投入法，依据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

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履约进度，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已经发生

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依据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

止。如果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费用，不确认收入。 

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按合同价款确认收入。 

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

为合同资产列示。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公司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公司仅对在 2020年 1月 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公司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报告期内，公司以持有的衡山机械 100%股权增资参与衡远科技整合重组项目，项目完成后，

衡远科技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衡山机械成为衡远科技的全资子公司。衡远科技重组前后受中

船重工最终控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该项企业合并属于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公司自报告期初将衡远科技纳入合并范围，并对上年同期对比财务报表进行了重述调

整，受会计政策变更影响的部分期初报表科目相应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6日 

 


